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輔導工作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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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學生輔導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 

（三）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訂定基準 

（四）臺南市國民中學教師暨兼任行政人員每週授課節數補充規定 

（五）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暨兼任行政人員每週授課節數補充規定 

（六）臺南市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 

二、本須知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學校建立

輔導教師制度，並達到下列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一）提供國中小學生諮商輔導管道，全面強化國中小輔導專業工

作，落實二、三級輔導工作。 

（二）及早介入輔導並發揮預防功能，協助適應困難之學生適性發

展。 

（三）運用輔導專業人力，整合學校輔導資源網絡，提升輔導工作

效能。 

三、本須知所稱輔導教師分專任輔導教師及兼任輔導教師二類別， 

其職責如下，學校得依實際情況調整輔導教師業務量，並提供

必要之資源或人力： 

（一）國中小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共通性職責如下: 

1. 辦理及參與校內個案研討會，並提供相關報告。 

2. 協助校園危機事件之班級輔導及全校團體輔導事宜。 

3. 提供家長及教師輔導與管教相關知能之諮詢服務。 

4. 參加專業知能研習及督導會報，專任輔導教師研習時數每年

應至少18小時。 

（二）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職責如下： 

1. 專任輔導教師負責執行介入性輔導措施為優先，並協助學校

發展性輔導措施，以學生輔導工作為主要職責，整合運用社

會網絡資源，共同協助輔導學生。 

2. 負責教育部訂定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中，辦理二、三級個

案處遇，並與專業輔導人員進行合作之輔導與追蹤。 

3. 於寒暑假期間，若遇輔導工作需求，應配合到校服務。 

4. 以二、三級個案為主辦理個案輔導(含派案)，並負責轉介學

生之個案管理；服務次數以每週晤談6節課、每學期120人次

以上為原則。 

 



5. 每學期至少辦理一次團體輔導，每團8至12節課為原則，並

負責團體輔導工作規劃、執行及成果製作。 

6. 辦理學校班級輔導，以每學年每班實施 1節為原則，各校得

評估學生或班級需求，就前項實施節數予以增減。 

7. 協助推動全校或班級各級輔導措施，每學年對教師或學生宣

講至少 1 場次。 

8. 參與學校輔導工作的執行及評鑑。 

9. 心理測驗施測與解釋及相關研究。 

10. 提供學生生涯諮詢、生涯諮商與輔導之服務。 

11. 其他臨時交辦學生輔導事項。 

(三) 國中兼任輔導教師之職責： 

1. 負責教育部訂定之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中，協助二級個案

之處遇為主。 

2. 個案輔導每週晤談3節課以上，每學期60人次以上為原則。 

3. 團體輔導每學期至少1團，每團8至12節課， 並協助專任輔

導教師處理團體輔導工作規劃、執行、成果製作事項。 

4. 協助推動全校或班級發展性輔導措施。  

5. 其他臨時交辦學生輔導事項。 
(四) 國小兼任輔導教師之職責： 

1. 負責教育部訂定之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中，協助二級個案

之處遇。 

2. 以個別或團體學生為單位，擇一進行輔導工作； 如以個案

輔導則每週晤談1至2節課，每學期16人次以上；團體輔導

每學期以1團為原則。 

3. 協助推動全校或班級發展性輔導措施。 

4. 其他臨時交辦學生輔導事項。 

四、輔導教師授課節數規劃： 

（一）輔導教師任用及設置人數標準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辦理。 

（二）輔導教師不得由學校主任、組長等行政人員兼任。但國小6

班及國中3班以下學校由未兼任主任或組長之教師擔任輔導

教師確有困難者，函報經本局同意後，不在此限。 

（三）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不得排課，但因課務需要教授輔導相

關課程者，以不超過本市國民中(小)學教師暨兼任行政人員

每週授課節數補充規定教師兼主任之授課節數排課。其他授

課節數相關事宜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辦理。 

 

 



五、督導與獎勵：經所屬學校依下列事項辦理督導，認有成效優異

者，予以獎勵 

（一）職前與在職訓練：全程參與各項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下

稱輔諮中心)規劃之研習課程或工作坊，增進輔導專業知能。 

（二）接受本局輔諮中心督導：接受輔諮中心規劃之專業督導、行

政督導、個別督導等。 

（三）完成工作相關資料：撰寫學年度工作計畫、每月填報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系統。 

（四）建置輔導檔案：確實規劃建置個案輔導檔案，以一個案一檔

案為原則，將個案之相關輔導服務資料集中保管，並注意個

人資料保密之相關規定，接受不定期查閱與檢核。 

前項查閱與檢核應依檔案法及文書處理手冊等相關規定辦理。 

（五）其他依臺南市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

附表五之事項。 

六、本須知經簽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